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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市监

处罚

„2023‟ 

0527号 

 

陕西鑫

誉达扬

机械设

备有限

公司销

售侵犯 

注册商

标专用

权商品

案 

陕西鑫誉

达扬机械

设备有限

公司 

91610

11257

02077

91L 

马 

亮 

亮 

经查，当事人 2019年 5月 10日以每片 22元的价格从浙

江省永康市五金商城购进“ ”油锯导向杆

STR18CDBQH 48片、STR20CDBQH 200片，共计 248片。

案发后，STR18CDBQH 已销售 10片，销售价格为 53元/

片；STR20CDBQH 已销售 11片，销售价格为 55元/片，

剩余 227片未售出, 违法经营额合计 13544元人民币,上

述商品来源无法查实,经“STIHL”商标权利人德国安德

烈斯蒂尔股份两合公司委托的上海托凡商标代理有限公

司鉴定以上产品为侵权商标商品。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“有

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：（三）销售

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；”之规定，已构成销售侵

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商标法》第六十条第二

款之规定，责令你公司停

止销售，并作出如下行政

处罚： 

1 、 没 收 侵 犯

“ ”注册商标专用

权的油锯导向杆 227 片

（见清单）；  

2、罚款人民币 30000

（叁万）元整。 

 

2023年 10月 20日，

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

西市监处罚„2023‟

0563号行政处罚决定

书，当事人应在收到本

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缴纳罚款。到期

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

的规定，本局（队）将

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

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

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

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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